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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九八九年九月五日省人民此府第)

三十五次常务会议通过，现子发布施:

(行。)
( 省长 z 张睡若 ) 

八九年十
。、J、-' --..1、J、J、J、J、..-1、J、J、J、J、J、..1--..1 、J 飞、J 。

第… 总则

-条 为了加强行政机关执法工作，

促进行政管理法制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

关规定，结合四川实际，制定本规定。

二条全省各级行政机关依法执行法

\法规.规章(以下统称行政执法〉均应

遵守本规定。

三条 本规定所称法律.法规.

包括 z

(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颁布的法律;

(二)国务院发布 、批准发布的行政法

规:

(三)国务院各部门发布的刑阜;

(四)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发布的地方性法规:

(五)省人民政府发布的刷掉。

四条 省人民政府负责本规定在全省

也围内的组织实施与监督.省人民政府法制

, 

同承办事务工作。

省政府各部门负责本规定在本系统的组

织实施。

市、州、县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负

责本规定在本地区的组织实施。

五条 行政执法实行行政机关首长负

责制，列入工作目标，加强领导，统筹部

，督促检查。

六条 行政执法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应

严格依法行使职权，对公民币1组织在适用法

律、法规‘规章上一律平等，维护社会主义

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第二 学习、培训和宣传

七条 法律、法规、规章公布后，行

政执法机关应当组织本机关工作人员进行学

习，培训执法专门人员和群众执法监督人

员。

学习和培训应分层次、多形式、反复地

进行。上级行政执法机关应加强对下级执法

人员的培训，并对下级行政执法机关的学习

和培训工作进行执行指导和监督。

八条 行政执法人员对执行的法律、

法规、规章，应当掌握条文规定的界限，明

确执法范围、对象、权限、 手段和程序。

丸条 行政执法机关对执法人员实行

考核制度，促使执法人员具备必要执法素

质。

第十条 法律.法规、规章公布后，行

政执法机关应协同有关部门，广泛、深入、

持久地向社会宣传，使全社会了解主要内

容，知道允许做什么，不允许做什么，自觉

遵守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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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楼执行

第四章监督检

4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对所属行政

执法机关和下级人民玫府的执法活动进行监

督检程。

各级行政执法闭关院对本机关所属执法

叫 8 …

人员和F"银行政执法讥尖的执法情况进行的

查，建立监督制皮。

九条法律、法规、规章公布

一年后的第一个季度内，行政执法机关应对

执行情况和存在的问题逃行全面检壶，并向

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提出专题报
.fr_ 
曰。

二十条行政执法监督检查采取自

查、互查、抽查，专题调查等方式进行。

监督检查的重点是行政执法机关、执法

人员是否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

究，盔挫执法违队昏'1'1- 。

二十一条 各级行政执法机失应主动

接受权力机关和社会各方面对行政执法活动

的监督。对群众检举的违法违纪行为，应3壁

清事实，严肃，儿，旺。

E 反馈和研究

=十二条 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应根据

实际需要建立执法信息反馈网络，健全执法

档案，掌握行政执法的基础信息、资料。

行政执法信息反馈的重点是执 1 L-'\ ;;;-....L. ~_.:L 、

问题，执法中发现法律、法规、规章本身需

研究完善的问题，立法建议。

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行政执法

机关应当适时总结交流行政执法经验，研究

执法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工作对策，

改善执法活动。

-，+四条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定期清

理本机关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及时修改、废

止与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和不符合党和

国家政策的规定。

第六章附 则
二十军

人民政府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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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日起施行 机

本规定执行中的问题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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